附件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
[bookmark: _GoBack]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创建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全国教育大会等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导师立德树人作用，构建和谐导学关系，发掘研究生中的优秀导学团队典型，以榜样的力量引导研究生品行养成，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特制定我院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创建实施办法。

第二章 项目创建
第二条 “五好”导学团队主要从德育建设、师生关系、科研成绩、培养模式、文化氛围五个方面开展创建工作，创建目标如下：
1.德育建设好。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导师能充分肩负起培养研究生良好政治思想素质与道德素质的责任，立德树人，形成育人合力。学生整体有较高思想政治素养，能充分发挥朋辈教育的引领示范作用，调动研究生自我教育的自觉性。
2.师生关系好。导师爱生如子，学生尊师重教，团队重视心理素质发展，导师关注研究生的身心健康，团队能开展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的活动，同学之间和谐友爱，互帮互助。
3.科研成绩好。团队学术成果丰厚，各个梯队都有一定学术贡献，团队育人成果显著，学术研究氛围和国际化氛围浓厚。
4.培养模式好。团队建设规范，梯队合理，新老生带动作用明显，能有效协作创新，在研究生人才培养方面有所建树，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
5.文化氛围好。积极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或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专业文化特色和团队文化特色，团队成员集体归属感强。

第三条 “五好”研究生导学团队结构须符合下列要求：
1.团队负责人须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注册在籍的全日制研究生，学术能力突出，组织协调与团队合作意识强。
2.一名导师或设立主导师的导师组，与其所指导的研究生共同构成一个参评团队；导师或主导师须为自动化学院全职研究生导师。
3.参评团队的导师组成员科研方向须相互关联，并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形成实质性直接合作与互助。
4.鼓励以纵向党支部形式组建团队，以党建引领科研创新；导师与团队成员共同参与研究生党支部建设，将学生党建与导师德育有机融合，构建系统完善、师生良性互动的党建育人机制。
5.鼓励外籍教师、留学生加入，积极营造团队国际化氛围。
6.凡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而受到警告及以上处分者，不得参与评选。

第三章 评选流程
第四条 年度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评选工作由团队申报、初评立项、团队创建、终期评审和宣传表彰五个环节组成：
1.团队申报。每年秋季学期启动自动化学院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创建项目申报工作。
2.初评立项。每年秋季学期，学院组织书面材料评审。对获准立项的团队，学院给予硕士招生指标奖励和专项创建经费，经费限用于团队建设、科学研究、学术沙龙、国内外学术交流、党支部活动、素质拓展、文化活动及成员培训。对基础扎实、答辩成绩突出的团队，可推荐参评当年度校级立项。
3.团队创建。立项建设周期为一年。学院通过定期抽查、中期测评等方式全程跟踪；对逾期未达建设目标或出现重大问题的团队，收回全部立项基金；对取得显著成果或重大突破的团队，可视情况追加经费。
4.终期评审。获准立项的团队建设期满一年后，必须参加学院统一组织的终期答辩。学院对考核成绩“优秀”的团队，在研究生招生指标、学生评奖评优、国内外学术会议资助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终期评审成绩位列第一且此前未获校级立项资格的团队，将被直接推荐申报下一年度校级立项。
5.宣传表彰。学院对年度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事迹进行表彰和推广。

第四章 附则
第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自动化学院负责解释。

